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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本中心”）为

加强内部管理，规范财务报销行为，合理控制费用支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会计法》及国家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

儿童关爱中心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本中心章程”）和《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

童关爱中心财务管理制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中心财务管理制度”）的有关规定，结

合本中心实际情况，特此制定本制度。本制度由全体人员共同遵守，具体执行由

财务部负责监管释疑。 

第二条  公款公用、专款专用，任何人不得从本中心以任何名义私自拿款。 

第三条  本制度根据相关的财经制度及本中心实际情况，将财务报销分为项

目费用、管理费用及筹资费用等。以下将分别说明报销相关的借款流程及各项支

出具体的财务报销制度和报销流程。 

第二章  借支管理规定及流程 

第四条  借款管理规定： 

（一）出差借款：如住宿费、交通费等，出差人员在明道发起 OA申请，选

择《借支申请单》，按单据已定内容要求填写，提交审批。出差返回后五个工作

日内办理报销还款手续。出差借款的《借支申请单》由财务负责人及中心负责人

审批。 

（二）临时借款：如办公费、项目经费等，借款人员凭审批后的《借款申请

表》按批准额度办理借款，过后五个工作日内应及时报账，不允许跨月借支。临

时借款的《借款申请表》由项目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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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借款人员凭审批后的《借款申请表》至出纳处办理领款手续。借款未

还者原则上不得再次借款，逾期未还借支者则转为个人借款，本中心全职员工则

从工资中扣回，非本中心全职员工则循法律途径追还。 

第五条  项目费用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人员费用：项目人员薪资性补贴、志愿者补贴、保险费等； 

（二）差旅费：项目差旅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通讯费、伙食补贴等； 

（三）物料成本：活动物资费用、宣传物资费用、生活及医疗物资费用、物

资寄送费等； 

（四）备用金：项目人员借支的项目经费。 

第六条  管理费用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行政人员费用：人员工资、社保、公积金、商业保险、培训费等； 

（二）场地费：中心办公室租赁费、管理费、水电费、办公室设备维修费等； 

（三）办公杂费：办公费、通讯费、邮递费、银行手续费、办公室装扮费用

等； 

（四）行政杂费：证照管理费、审计费、第三方服务费、理事会费用等； 

（五）摊销与折旧：固定资产折旧费用、无形资产摊销费用； 

（六）差旅费：差旅交通费、住宿费及伙食费等。 

第七条  筹资费用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物资成本：商品销售成本、赠送的物资成本等； 

（二）宣传费用：宣传资料的印刷费用等； 

（三）银行手续费：筹资银行手续费、汇兑损失等； 

（四）差旅费：筹资差旅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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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邮寄费：捐赠合同寄送费、筹资纪念品的寄送费等。 

第八条  费用报销流程： 

（一）报销者必须取得相应的合法票据，合法票据即正规发票；如有特殊情

况无法取得，需详细说明；原始凭证如有明细项目，应附有清单（如购物小票、

送货单、酒店住宿结算单等明细附件）； 

（二）在明道上提交填写《费用报销单》，将合法票据附在背后，填写时还

应注意，根据费用用途或性质对应填写，金额大小写与报销总额必须完全一致且

不得涂改，还应简述费用内容或事由； 

（三）到项目负责人及财务处按规定程序审核； 

（四）审核通过后，凭《费用报销单》到出纳处办理报销手续； 

第九条  为了合理控制费用支出，低值易耗品费用、办公费原则上由本中心

行政专员统一管理集中购置。 

第十条  为协调本中心财务部及项目部门的工作安排，方便费用报销，规定

项目费用的报销工作统一在该项目周期完毕后进行，其余费用报销统一规定在每

月第一个及第三个周五时进行。 

第三章  附则 

第十一条  本制度由本中心财务部修订，理事会享有最终解释权。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由本中心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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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蓝信封补贴标准 

一、工作人员项目差旅补贴标准： 

序号 费用 补贴标准 

1 往来交通费 按火车+大巴车费实报实销 

2 当地交通费 按公交费用实报实销 

3 住宿费 实报实销 

4 保险费 中心单次统一购买，实报实销 

5 领队补贴 50 元/学校 

6 伙食补贴 30 元/天/人 

二、志愿者项目差旅补贴标准： 

序号 费用 补贴标准 

1 往来交通费 自费 

2 当地交通费 自费 

3 住宿费 自费 

4 保险费 中心单次统一购买，实报实销 

5 伙食补贴 30 元/天/人 

三、其他差旅费用标准： 

日常运营中差旅费、筹资活动产生的差旅费按照实报实销原则报销，可先行

借支。 

 


